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
听证会听证报告
玉溪市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
2022年6月7日
一、听证事由
为了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市、区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相关规定，决定举行“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听证会，对决策事项进行听证，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 会议前期准备
（1） 发布1号公告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区文化和旅游局于2022年5月20日，在红塔区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分别发布了听证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会时间和地点、听证会参加人产生方式和名额、报名时间、方式和要求等，向社会公开征集听证会参加人。
（2） 确定听证参加人员
2022年5月26日前，按照程序确定了听证主持人1名、决策发言人（听证人，含听证主持人）2名、听证代表28名，并将《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及相关材料在听证会举行3日前送达听证代表。
本次听证会通过自愿报名、区文化和旅游局邀请等方式产生听证代表28名，包括灵秀一组、二组党员、居民代表、灵秀社区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邀请红塔区纪委监委和红塔区司法局干部2名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区文化和旅游局2名工作人员担任听证记录人。
（3） 发布第2号公告
5月26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公开网站发布听证会公告（第2号），公布了听证会时间和地点、听证会有关人员名单，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代表、听证监察人等其他事项。
三、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
听证会于2022年6月7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玉溪市红塔区凤凰街道灵秀社区一楼会议室举行。参加人员如下：
（一）听证主持人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婧
（二）决策发言人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书记孙旭
（三）听证记录人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张宇
（四）听证监察人
红塔区司法局副局长刘丹
红塔区纪委驻发改纪检组组长可莉新
（五）听证代表
郑应平、钱玲、邹舟、周发强、刘建祥、冯德武、王继荣、杨战英、杨曦、杨天龙、李承铭、唐兴华、攸朝林、陈颖、陈永顺、陈永安、陈健明、石晓文、石欧云、陈超、白兴福、陈伟、陈克应、陈汝德、陈晓明、陈光明、陈虎、陈小青
四、各方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一）关于项目建设的意见
1. 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的实施可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且此项目为产业提升项目，具有较强的盈利能，项目落地运营后将带动当地居民的就业率，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2. 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可以丰富当地及周边居民的文化体验，还能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
（二）生态环境问题
1. 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的拟建地址位于红塔区凤凰街道灵秀社区，灵秀社区地处东风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内，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方应注意尽量减小因项目建设对水库造成的影响；
2. 相关责任主体应制定相应水土保持方案，避免项目建设过程中对地表、径流造成污染；
（三）资金及相应补偿问题
1. 项目资金是由玉溪润础文旅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自筹，主要是通过政策性银行贷款的方式进行融资，应尽快落实资金情况，保证资金链完整；
2. 补偿资金应及时发放到位，避免因拖欠补偿款引起群众的不满；
3. 前期土地流转及构筑物拆除补偿应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标准进行补偿；
（4） 其他意见及建议
1.项目建设过程中应注重道路等公共基础设设施的完善；
2.要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完成该项目的风险评估工作；
3.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部分，应做好土地转用报批工作；
4.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优化施工方案，减少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5.要优化交通分区，避免客流量较大时对当地交通造成影响。
3、 决策发言人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一）生态环境保护
1.在项目实施前已聘请第三方编制《乡韵红塔--红塔区乡村振兴文旅环线—灵秀云栖艺术谷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环保专篇》，报告中主要论述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并通过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将对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降到最小，为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可实施性提供依据。
2. 项目落地运营后将设置垃圾集中收集点，统一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客栈、餐厅内餐饮食堂污水设置隔油池和化粪池，餐饮污水将通过内部管道收集后进入玉溪市第一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二）资金及补偿问题
1.玉溪润础文旅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已按照《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全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的补偿标准与灵秀社区签订补偿协议，补偿资金采用由润础公司向银行融资的方式筹集。
2.补偿款及项目建设资金已由玉溪润础文旅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向农发行提出融资申请，目前该资金融资申请已通过农发行审核通过，预计6月底即可取得银行放款，以确保各类补偿费用的及时、足额发放。
（三）其它问题的落实
1.道路及停车场问题
考虑到项目落地运营后在双休及节假日时客流量增大，届时可能对当地交通造成影响，云栖艺术谷项目还配套了道路建设工程以保证当地路网通畅，且除了原方案中拟建的停车场外，还将增加约9亩的闲置地增建停车场，避免停车难，行车难的问题；
2.群众宣传工作
在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工程实施前期，凤凰街道及灵秀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协调组织，已对涉及群众户就拟建项目实施的基本内容、地上构筑物拆除情况及补偿意向进行了宣传及政策讲解，并对涉及群众针对拟建项目所提出的意见及建议进行了收集。
3.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红塔区文化和旅游局已按照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列的规定，委托玉溪博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司对灵秀云栖艺术谷产业及配套设施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并完成评估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目前该公司已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以民意调查和入户政策宣传为重点，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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